
教務處報告

日期：114年10月23日

114學年度第1學期班級幹部座談說明會



政策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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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大樓二樓
服務時間：
週一：08:00~20:00                            週二至週五：08:00~22:00

週六：08:00~17:00



政策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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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宣導校園［尊重智慧財產權］觀念，敬請各班幹部轉知同學應使用正版教科
書，勿非法影印書籍、教材，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權。

➢ 提供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建置之校園二手教科書請轉知各班同學多加運用。
http://2handbook.nasme.org.tw/

http://2handbook.nasm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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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學年度第1學期考試日期相關說明

【隨堂舉行：一般課程】

⚫ 期中考週：114年11月10日~114年11月15日

⚫ 學期考週：114年1月13日~115年1月18日

學期間重要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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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科目抵免
⚫ 依據：本校學生抵免學分實施要點。

⚫ 抵免期限：「抵免學分之申請以一次為原則，非正當理由
不得再申請抵免，但應於入學後第一學年之第一學期或第
二學期開學前二週起向所屬系科提出申請

⚫ 抵免採認：入學本校前修習及格之專業科目，至入學時已
超過十年者，不得抵免。

⚫ 學生重補修必修科目如非原課程已停開，不得以科目名稱
不同之學分抵免為原則抵免採認。

⚫提高編級：通過抵免學分總數達32學分者，可逕讀二年
級；抵免學分達70學分以上者得編入三年級。

學期間重要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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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退學機制
⚫連續兩學期不及格學分數達2/3者~學退

➢114學年度第1學期停修申請

⚫依據：本校停修學分實施要點辦理
⚫申請網址：學生學務資訊系統-課程停修申請
https://affairs.just.edu.tw/StudentStuApp/D
efault.aspx

⚫但停修後選課時數低於9學分,不得申請
⚫停修課程不計成績、學分及曠課
⚫停修手續未完成，仍應出席課程

學期間重要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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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休退學
⚫學生每學期應繳之各項費用，於開學前公布之。

凡於註冊開學後，因故休學或退學，其退費標準，

依照教育部之規定辦理。(學則第11條規定)

➢上網填寫教學評量問卷
⚫114年11月3日起開放期初評量問卷填寫

⚫114年12月15日起開放期末評量問卷填寫

不做~無法上網選課哦!!

學期間重要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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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扣機制

⚫「某一科目事、病假及曠課時數達全學期
該科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者，不得參與該
科目學期考試，該次成績以零分計得。」

⚫任一科目達扣考標準，系統即自動以CIP寄信通知學
生。

⚫身心障礙學生，則不適用本規定。

⚫計算扣考截止日為第17週結束，若有點名誤記或補
請假

學期間重要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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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應達成之條件或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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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內，未能修足應修之科目學分
數及能力檢測者，得延長修業期限，至多得延長兩
年。

⚫ 攸關學生權益，為避免同學因各系課程規劃表異動，
敬請同學務必隨時注意並自行檢核所修科目（學期
別、學分數）是否與各系該年度規劃之課程規相符

畢業應達成之條件或門檻



個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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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微積分

授課教師：曾聰明

教學大綱考試及成績計算方式：期中考佔20%，期末考佔20%，平時成績佔60%

➢本校學則第28條規定：

學期總成績，由任課教師明定於課程教學大綱及進度表之「
考試及計算方式」欄。

觀餐四美314159曾聰明觀餐四美314159曾聰明

觀餐四美314159曾聰明

曾聰明同學，靠著小聰明，微積分期中考、學期考都考100分，所以

平時上課缺席或遲到早退，結果收到成績單時發現微積分課程學期成

績是不及格58分?，可能嗎?



個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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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分享

未通過

趙同學未符合提前畢業標準，但是所須課程都通過了，還要註冊繳費嗎?

還要選課嗎?

➢ 本校學則第50條規定：
學生在規定修業期限屆滿前，已修畢全部學分及滿足其他畢業之
條件，而不合提前畢業之規定者，仍應註冊，並選修最低限制之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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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同學於四年級下學期時下修一門低年級課程、一門通識課程及體育

課程，請問他能在畢業典禮當天是否可以順利領得學位證書呢?

➢ 本校學則第28條第五款規定：

應屆畢業生隨低年級修習課程，其學期考試仍依低年級(含通識、
體育)考試時間同時舉行。

個案分享
溫馨提醒：四年級
下學期選課~要注

意~



14

申請資格與條件：

一、同一家庭多人就讀本校(其中

一人必須為114學年度入學

之新生)並完成註冊

二、前項獎學金於新生入學後第

一學期期末發放。

三、申請期間：自114年10月15

日起至114年12月1日止

檢附資料：獎學金申請表及全戶

戶籍謄本1份(三個月內)。

尋人啟示~尋找有緣人



謝謝聆聽


